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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存在的问题

一、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大抵可以总结如下：

1.不理解、不清楚新政策。不少企业没有关注新的高新认定标准，对于新的标准不太了解，在准备资料
的过程中，仍然按照往年的思路进行，结果资料不完备，从而导致无法通过认定。

2.不重视本次认定。部分企业员工受了一些培训机构的讲解后，认为资料准备相对简单，没有系统的安
排重新认定的准备工作、投入足够的人力，结果认定准备混乱，资料无法体现企业材高新资质，最终也
无法通过认定。

3.企业内部工作不能够协调。高新认定工作涉及财务、技术、人力等诸多部门，由于事前未能统一理解
高新认定的新标准，导致部门配合不协调，资料准备不一致，拖延了申报的过程、甚至无法完成年度的
申报。

 

二、自身资质问题

在具体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准备中，我们发现企业自身资质疑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性指标不达标

1.高新领域无法界定。

由于此次高新领域的调整，原有的部分领域被删除或简化，同时新的领域在某些部分存在含糊，比如第
五大类的“高技术服务业”，规定甚为笼统。因此不少企业无法找到完全贴合企业产品或技术的领域，
从而导致企业在申报时出现领域选择不准确而无法通过评审的情况。



 

2.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缺乏。

由于中国专利保护力度仍然在完善当中，当企业拥有了行业领先的技术后，一般不太愿意进行公开专利
申请。这就导致很多企业虽然具有符合高新领域的技术或产品，其相应的技术等也的确达到国内甚至国
际领先水平，但囿于专利申请的限制，依然无法达到高新认定的要求。

3.项目归集困难。

在本次新标准下，很多企业进行项目归集时不能很好的描绘出符合高新领域的要素，导致研发项目不被
评审专家所认可，从而使得该项目相关的费用等被扣除出研发费用，进而让企业出现研发费用达不到比
例的境况。

(二)财务性指标不足

1.研发费用不足

对于研发费用归集，财税号文，财企号文均有相关规定，而本次工作指引*终设定的研发费用核算范围与
会计准则并不一致，企业进行费用归集的时候存在障碍，甚至不少进行专项审计的中介机构在前期也无
法明确研发费用的归集，这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企业材高新申报进程。在此，对研发费用的八个核算范
围详列如下，以供参考：

 

(1)人员人工。从事研究开发活动人员(也称研发人员)全年工资薪金，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其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社会保险不被纳入此项投入。

(2)直接投入。企业为实施研究开发项目而购买的原材料等相关支出。如：水和燃料(包括煤气和电)使用
费等;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模具、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
品的检验费等;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简单维护费;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
等。

(3)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包括为执行研究开发活动而购置的仪器和设备以及研究开发项目在用建筑
物的折旧费用，包括研发设施改建、改装、装修和修理过程中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

(4)设计费用。为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构思、开发和制造，进行工序、技术规范、操作特性方面的设计等发
生的费用。

(5) 装备调试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主要包括工装准备过程中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如研制生产机
器、模具和工具，改变生产和质量控制程序，或制定新方法及标准等)。为大规模批量化和商业化生产所
进行的常规性工装准备和工业工程发生的费用不能计入。

 

(6)无形资产摊销。因研究开发活动需要购入的专有技术(包括专利、非专利发明、许可证、专有技术、设
计和计算方法等)所发生的费用摊销。

(7)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是指企业委托境内其他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转制院所、技术专业服务机
构和境外机构进行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项目成果为企业拥有，且与企业材主要经营业务紧密相关
)。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的发生金额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认定过程中，按照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



用发生额的80%计入研发费用总额。

(8) 其他费用。如办公费、通讯费、专利申请维护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等。此项费用一般不得超过研
究开发总费用的10%，另有规定的除外。

2.高新收入达不到标准

企业高新产榀的收入一般容易核算。但一些从事高新技术服务的企业则存在问题，由于原有管理的缺失
，许多企业材技术服务收入并未在技术市场进行登记，或登记的合同实际收入未满总收入的60%。对于
这一情况，在2008年度的认定工作中，各地机构把握的尺度并不统一。以北京为例，科委要求该类企业
在高新申报时必须提供登记合同，而其他很多地方则并没有如此要求。但可以预见的是，在2009年随着
高新认定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技术服务收入的合同必须登记将成为高新申报的必备条件。

 

(三)其他指标存在问题

在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有不少企业组织管理水平欠缺。比较突出的就是许多原本就具有高新
资格的企业并没有相对完善的研发组织和管理制度，较多的采取的是粗放式管理，在准备相关资料的时
候未能较好的进行提炼整合，使得企业在此方面不能够很好的得分。

此外，在科技与研发人员管理上，也有企业相对不完善，特别是一些科研院所转制的企业，院企不分，
导致科技与研发人员无法确定人数。

 

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已经结束，如果企业2019年还需继续申报但存在上述问题的话，建议你找
我们企业代理申报。我们的项目工程师会提前帮你规划好各方面的不达标的地方，2019年的高新技术企
业申请我们会全程辅导，包括整理资料递交资料等。服务流程请咨询企无忧www.zkwqwy.com在线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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